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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四题：公共财政管理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涂谨申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政府曾表示，需根据审慎理财的原则计划每年的公共开支。政府在二

○一一至二○一二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建议一次过动用约２４０亿元向每

个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户口注资６，０００元，但在一星期后改为建议动用

约３７０亿元向每名１８岁或以上并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发

放６，０００元现金，开支因而增加１３０亿元。此外，当局在去年十二

月公布新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交通津贴计划」），三年的估计开

支为４８．０５亿元，但由于申请资格上加入了较严格的规定，以致部分

在旧计划下受惠的人士在新计划下不再合资格申请津贴。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会： 
 

（一）政府目前的理财哲学为何，是否已经放弃审慎理财的原则； 
 

（二）为甚么上述的发放现金建议没有订明就业状况、家庭入息和资产审

查等资格准则，但交通津贴计划却订有工作时数下限、家庭入息和资产上

限等严格规定；有否评估该情况是否显示政府的理财政策有矛盾；若有评

估，结果为何；及 
 

（三）鉴于有报道指出，政府建议只向永久性居民发放现金，对居港未满

七年的新来港定居人士不公平，引起公众极之不满，政府在提出该建议前

有否评估其对各界人士和社会的影响？ 
 

答复： 
 

主席： 
 

  政府一如既往按照审慎理财的原则管理公共财政。这原则切合《基本

法》第１０７条的规定，即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

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我们在预算案附录提及的

一些准则，也反映了上述原则。在实践时，如何体现审慎理财的原则，要

视乎个别财政建议的政策目的及相关考虑。 



 

  问题所提及的措施各有其特定的政策目的和背景，不应作直接比较。

「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的目的，是减轻低收入住户的在职人士往返工

作地点的交通费负担，并鼓励持续就业。由于计划是一项经常性措施，我

们必须考虑其可持续性，并确保有限的公共资源能投放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士身上。计划的申请资格反映了上述考虑因素。 
 

  财政预算案中建议注资强积金户口及其后公布向合资格市民发放６，

０００元的建议，与「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的政策目的、理念及背景

均截然不同。 
 

  由于二○一○至一一年度的收入远较预期多，加上预计中期财政稳

健，储备水平健康，我们认为不需要将这些预期以外的收入全数拨入储备。

因此，财政预算案除了有多项措施纾缓通胀对市民的压力，包括宽免差饷、

电费补贴、增加食物银行拨款等，亦拨款投资未来，例如成立７０亿元的

「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２５亿元的「自资专上教育基金」，以及注资

强积金户口等等。 
 

  强积金制度是现时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三条支柱之一。在《强积金条

例》的框架下，市民须供款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准备。政府在财政许可的

时候以公帑协助有关市民为退休作更好的准备是恰当的，也可加强这退休

保障制度及作为对社会整体未来的投资。 
 

  在财政预算案谘询期间，有意见认为政府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下应该藏

富于民。在制定预算案时，我们既增加教育、福利及医疗等多方面的经常

开支，改善民生服务，亦建议注资强积金户口，是希望能透过一个现存渠

道，协助更多市民为退休作好准备，同时亦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基于上

述考虑，注资强积金户口的建议不设入息审查。 
 

  向１８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市民发放６，０００元

款项的建议，在概念和背景上与上述注资强积金户口建议一脉相承，同样

是希望能藏富于民。不同之处，是６，０００元的款项不是留作未来之用，

而是让市民自行支配。市民可按意愿决定全数提取，亦可选择暂不提取，

以获取「储蓄奖赏」。以这个建议取代注资强积金户口，是顺应预算案公

布后的民意倾向。这调整建议保留了藏富于民的原意，只是透过另一个实

施方法以回应市民的诉求。 
 

  社会上对藏富于民及扶助弱势社群虽有共识，但实际上对如何分配公

共资源，大家仍有不同的意见。即使是向领取综援、高龄津贴及伤残津贴

的人士发放额外津贴或代缴公屋租金等一次性措施，社会上也有反对的声

音。在香港这样多元化的社会里，实在难以追求绝对的共识。 



 

  同样地，我们提议向１８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市民

发放一笔为数６，０００元的款项，社会上亦有不同的声音，既有很多市

民表示欢迎，也有人认为应将涵盖范围扩大，包括某些类别的非永久性居

民或其他年龄组别的人士。我们亦留意到有某些针对新来港人士的意见，

其中有些是不公平及不必要的。 
 

  根据《基本法》第２４条及香港法例，香港居民分为永久性居民及非

永久性居民。１８岁或以上持有永久性及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人士估计

分别有约６１０万及１１０万名。持有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人士包括很

多不同类别，例如新来港人士、输入劳工及外佣，以及其他来港工作或就

学的人士等等。如果建议涵盖非永久性居民，未必符合藏富于民的目的。

香港法律将１８岁或以上的人士视为成年人。因此，我们提议计划只向１

８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成年市民发放６，０００元，这

样做既切合藏富于民的目的，亦是合理的安排。  

完 


